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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請願案  
 

第 2 屆第 6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財經 

陳 情 人：楊小美 

案  由：請審議市民楊小美君陳情：「請修改不合理、欺壓市民的經濟發展

局土地承租違約懲罰條款及改裁適當合理之違約金」案。 

說  明：摘錄楊君請願書函： 

一、請願人的先生於 106 年 3 月 23 日將房屋轉贈於她，因沒注意

租約條款裡有非常不合理的違約條款【高雄市政府市有基地租

賃契約第八條】，於 106 年 7 月 20 日才向市府經發局申請換

約，經發局卻說只要逾一個月內未申請換約，就一律開罰 6 個

月租金金額的罰金，且須完成繳費後，才得以換約。 

二、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39 條第四項：非公用不

動產之租金標準、出租及標租作業規定，依不動產性質，由各

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定之，但沒有可訂定罰金；另依據高雄

市政府財政局非公用不動產租金及出租作業規定也沒有這樣

不合理嚴苛的罰金規定。 

三、經發局的租賃契約罰金的不合理，逾越了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

自治條例授權，也逾越高雄市政府財政局非公用不動產租金及

出租作業規定，更逾越行政應該有的合理性、必要性。 

四、請願書內容請參閱附件。 

辦  法：促請經發局能修改高雄市政府市有基地租賃契約第八條，訂更合理

、公平的租約規定，並將楊君的換約罰金改裁適當之裁定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06 年 12 月 7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。 

復 文 字 號：106.12.25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3361 號函 

附 陳情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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